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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科学地制定城市规划，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保障城市规

划的实施，依法建设城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

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规划

和建设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促进经济、社会、人口、

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保障国家与社

会公众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城市规划和建设应当坚持

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

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规划应当依法制定，未

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更改或者废止。 第五条 城市

总体规划应当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城市规划区内的

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服从城市规划管理

。 第六条 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实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验收合格证制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重要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实行竞选、专家评审和公众参与制度。 第七条 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规划工作，负责青岛市城市规划区

内规划的统一管理工作，其派出机构依照规定的权限负责辖

区内规划的管理工作。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未设派出机构的

区和县级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的指导。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做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城市

规划委员会，对重要的城市规划进行审议，其审议意见作为

市人民政府决策的依据。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由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检

查城市规划的实施情况，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关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 第十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将审批事项的内容、条件、办理程序和时限公示，接受监

督。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有

对城市规划的编制提出建议并对城市规划的实施进行监督的

权利。 第二章 城市规划编制与审批 第十二条 青岛市城市规

划编制分为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三个阶段。各县

级市、建制镇城市规划编制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两个阶

段。详细规划可以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十三条 编制下阶段的城市规划，应当以上阶段的城市规划

为依据。单独编制的各项专业规划应当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

调。 第十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以国家和省颁布的城市规划

技术规范及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本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为主要

技术依据。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采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

城市勘察、测量资料。编制城市规划所必需的基础资料，有

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提供。 第十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运用

城市设计的方法，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居民生活

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环境作出统一规划，提高城

市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艺术水平。 第十六条 编

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根据城市发展战略确定的城市性质、发

展目标和发展规模，对城镇发展体系、城市规划区内的城市



发展形态、功能分区、城市建设用地布局、交通运输系统及

全市性基础设施的布局、环境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和城市风

貌保护以及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等进行总体部署，并确

定各项专业规划的基本框架。 第十七条 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

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

会审查同意，按规定的程序报批。县级市城市总体规划由该

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

会和青岛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按规定的程序报批。经批准

的县级市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青

岛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建制镇总体规划，应当纳入编制分

区规划的范围，由所在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青岛市人民政

府审批。其他区域的建制镇总体规划，由所在镇人民政府组

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后，报县级市人民政府审

批。经批准的建制镇总体规划应当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第十八条 青岛市城市分区规划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区人民政府按分工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九

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按规定权

限由市或者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修建性详细规划由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也可

以由建设单位根据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设计条件，

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编制。重要的修建性详

细规划按规定权限由市或者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他

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单独

编制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等，按有关

规定审批。有关主管部门编制的各项专业规划，由同级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协调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国家和省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下列规划，应当经市城市

规划委员会审议：（一）青岛市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二）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三）各项专业规划；

（四）其他重要规划。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审议前款所列的

各项规划前，应当将规划内容公开展示，并通过专家咨询、

座谈会、听证会或者论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二

十二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应当公布，公众可以对其查询。 第

二十三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城市规划设计资质实行

统一管理。从事规划设计的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等级的城市

规划设计资质。 第三章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二十四条 在城

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办理并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后，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手续。 第二十五

条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办理程序，

按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在四十日内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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